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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議程 

開會事由：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開會時間：114年 11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09時 10分 

開會地點：和平校區行政大樓六樓第三會議室、燕巢校區致理大樓 202會議室（視訊） 

主 席：楊教務長巧玲                                                紀 錄：陳組員淑儀 

出(列)席：  

壹、主席致詞：感謝各位委員撥空來參加這次的校課程委員會，我們每學期會舉辦 2次校課程委員

會議，今天是這學期的第二次會議，今天總共有 19個提案，提案數不少，不耽誤委

員們後續行程，我們就直接進入提案討論。 

貳、工作報告：本次有 14單位提案，計 19個議案，提案討論順序為藝術學院、管理學院、教育學

院、文學院、理學院、科技學院、師就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請提案單位於校課委審

議通過後，務必記得續提教務會議，後續通過後並請同步更新系所網頁上相關資

料。 

參、提案討論： 

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一、擬修訂本系大學部開

課系統表，請討論。 

 

 

 

pp.1-5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美術學

系 

1. 原僅開放本系學生跨系選修視設

系課程得計入畢業學分數 6學

分，今為增進學生多元學習基礎

能力，擬修正相關規定，開放學

生得修習其他外系選修課程，惟

跨系選修之課程須為本系未開設

之相關課程，經系主任同意，最

多 6學分計入畢業學分。 

2. 業經本系 114年 9月 9日，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3. 業經藝術學院 114年 11月 12

日，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4. 檢附開課系統表，自 115學年度

起入學學生適用。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二、修正本系博士班開課

系統表，請討論。 

 

教育學

系 

1. 本案業經本系 114年 10月 8日

114學年度第 1次課程委員會、

114年 11月 5日 114學年度第 2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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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pp.6-8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次系務會議及 114年 11月 19日

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2. 本系自 115學年度起，博士班招

生名額 12名不再區分 A類（教

育基礎與行政政策類）及 B類

（課程教學與心輔測統類）進行

招生，爰調整本系博士班開課系

統表，刪除類別區分及相關規定

與說明： 

(一)修正表頭英文名稱。 

(二)修正修業說明第 1點標點符

號及英文。 

(三)修正修業說明第 2點說明為

「學生應分別於教育基礎與行政

政策類（A類）及課程教學與心

輔測統類（B類）領域，至少各

修習 6學分。」 

3. 自 115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檢附本系博士班開課系統表。 

三、調整本系大學部選修

課程開課時間，提請討

論。 

 

 

 

pp.9-15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特殊教

育學系 

1. 案經本系 114年 10月 22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及 114年 11月 19日

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2. 「特殊教育班級經營」由四上調

整至二下，自 115學年度起全面

適用。 

3. 「社會技巧應用實務」由三下調

整至三上，自 113學年度起入學

學生適用。 

4. 檢附修正後課程系統表。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四、調整本系聽語碩士班

語言治療組選修課程學分

數，提請討論。 

 

 

pp.9、16-18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1. 案經本系 114年 10月 22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及 114年 11月 19

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2. 「語言治療進階實習（二）」學

分數由 2學分改為 3學分。 

3. 自 114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4. 檢附修正後課程系統表。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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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五、擬修訂本所開課系統

表，敬請 討論 

 

 

pp.19-26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性別教

育研究

所 

1. 案經 114年 10月 29日 114學年

度第 1學期第 1次性別教育研究

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及 114 年

11 月 19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 次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2. 異動碩士班課程：(1)「性別與

文學」、「女性主義教育學研

究」兩門課調整為 3學分。(2) 

「性別人類學研究」、「性別心

理學研究」兩門課刪除「碩博合

開」，改為碩士班開課。 

3. 異動博士學位學程課程：(1) 刪

除「性別人類學研究」及「性別

心理學研究」兩門課程。(2)新

增「性別人類學專題研究」及

「性別心理學專題研究」兩門課

程，皆為 3學分。(3)新增「性

別、科技與社會」改為碩博合

開。(4)「女性主義教育學專題

研究」調整為 3學分。 

4. 異動碩士班及博士學位學程課

程：(1)新增「女性主義與生態

研究」3學分與「性別、認同與

記憶」3學分，皆為碩博合開。

(2)「性別與媒體研究」調整為

3學分。 

5. 自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全面適

用。 

6. 檢附「課程異動表」、「修訂後

開課系統表」與「新增課程能力

配分表」。 

修正後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審議。 

修正內容：修正課

程異動表第 7-8 項年

級：異動前為碩博

合開，異動後為碩

士班。說明欄位說

明 1 修正為刪除博

士班課程。 

六、修訂本所日間部碩士

班開課系統表，請討論。 

 

 

 

pp.27、30-32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經學研

究所 

1. 案經 114年 10月 29日 114學年

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114年 11月 12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2. 因應系所發展及課程需求，擬新

增 5門課程。 

3. 自 114學年度起入學(含以後)適

用。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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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4. 檢附修訂後課程系統表及新增課

程能力配分表。 

七、修訂本所碩士在職專

班開課系統表，請討論。 

 

 

 

pp.28、33-36 

教務單位：進修學院 

1. 案經 114年 10月 29日 114學年

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114年 11月 12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2. 「文字學研究」、「聲韻學研

究」及「中國思想史研究」，原

為補修課程，改為採計畢業學分

之選修課程。大學非中文或相關

科系畢業者為必選修課程。 

3. 自 115學年度起入學(含以後)適

用。 

4. 檢附修訂後課程系統表。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八、擬修訂本系數學組開

課系統表，提請討論。 

 

 

 

pp.37-40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數學系 1. 本系大學部數學組擬新增「代數

特論」、「群的表現論」二門選

修課程。 

2. 本案經本系 114年 8月 28日

114學年度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

(書審)、114年 9月 10日 114

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及 114年

11月 10日理學院課程委員會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會議

通過。 

3. 114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修正後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審議。 

修正內容：修正能

力配分表。 

九、本系碩士班必修學分

數異動案，請討論。 

 

 

 

pp.41-43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化學系 1. 本系碩士班必修規定，自「高等

有機化學」、「高等無機化

學」、「高等分析化學」、「高

等物理化學」中任選兩門，上述

課程原為 2學分，統一調整為 3

學分，畢業總學分數自 24學分

調整為 26學分。 

2. 本案經 114年 5月 6日化學系課

程委員會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會議通過。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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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3. 本案經 114年 11月 10日理學院

課程委員會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次會議通過。 

十、本系大學部開課系統

表修正案，請討論。 

 

pp.44、51-56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物理學

系 

1. 系統表格式修正，所有選修改為

不分學年開課。 

2. 新增學士班選修課「高能物理概

論 Introduction to High 

Energy Physics」(3學分)、

「科學英文表達 Scientific 

Academic Expression in 

English」(3學分)、「科學思

維 Scientific Thinking」(3學

分)，以強化本系學生之研究報

告寫作能力與科學批判思考能

力。 

3. 調整備註欄第 6點。原規定：

「學生選修外系課程或本表之教

育課程，最高採計 9學分為畢業

學分。」修正為：「學生選修外

系課程或本表之教育課程，最高

採計 12學分為畢業學分。」 

4. 由於備註欄第 6點已明確將「開

課系統表之教育課程」納入最高

12學分之採計範圍，本系師資

培育生可將所修之教育課程，由

原先採計的 9學分，增加 3學分

列入畢業學分中。隨此調整，本

系師資培育生之畢業總學分由

145學分調降為 142學分；其中

系選修學分數由 36學分調整為

33學分。 

5. 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

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

連續學習之目的，新增備註欄第

8點：本系大學部學生申請一貫

修讀通過具備預研生身分資格

者，修習本系碩士班課程可直接

採認為畢業選修學分，最高以 6

學分為採認上限。所選修之碩士

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

數計算，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

學分數。 

修正後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審議。 

修正內容： 

1. 科學思維修正為

2 學分。 

2. 備註欄 6 宜對照

備註欄 1 依師資

生及非師資生說

明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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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6. 課程異動表、修正後開課系統表

及新增課程能力配分表如附件。 

7. 自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學生全

面適用。 

8. 本案經 114年 9月 23日物理系

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4年

10月 29日物理系第二次課程委

員會議暨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9. 本案經 114年 11月 10日理學院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十一、本系碩士班開課系

統表修正案，請討論。 

 

 

 

pp.57-63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物理學

系 

1. 新增備註欄第 3點：本系碩士班

學生修習本系博士班課程，可直

接採認為碩士班畢業選修學分。

所選修之博士班課程若已計入碩

士班畢業學分數計算，不得再申

請抵免博士班學分數。 

2. 為鼓勵本系碩士班優秀學生留系

攻讀博士班，並促進碩、博士班

課程與學習之連貫性。碩士生修

習本系博士班課程可直接採認為

碩士班畢業選修學分。 

3. 修正後開課系統表如附件。 

4. 自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學生全

面適用。 

5. 本案經 114年 10月 29日物理系

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暨系務會議

審議通過。 

6. 本案經 114年 11月 10日理學院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修正後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審議。 

修正內容：修正備

註欄 3 說明為「碩

士班學生經本系同

意修習之博士班課

程，得採認為碩士

班畢業選修學分。

所選修之博士班課

程若已計入碩士班

畢業學分數計算，

不得再申請抵免博

士班學分數。」 

十二、本系博士班開課系

統表修正案，請討論。 

 

 

 

pp.44-50、64-70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1. 新增課程，第一學年：高等奈米

製備(一)(二)[ Advanced 

Nanofabrication (I) (II)]、

高等奈米科技(一)(二) 

[ Advanced Nanotechnology 

(I) (II)]、高等奈米光譜

(一)(二) [ Advanced 

Nanospectroscopy (I) (II)]、

高等奈米磁學(一)(二) 

[ Advanced Nanomagnetism (I) 

(II)]、高等奈米結構(一)(二)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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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 Advanced Nanostructures 

(I) (II)]、高等奈米光電

(一)(二) [ Advanced Nano-

optoelectronics (I) (II)]，

各 3學分。 

2. 新增課程，第二學年：高等奈米

科學特論(一)(二) [ Topics in 

Advanced Nanoscience (I) 

(II)] 、高等奈米物理特論

(一)(二) [ Topics in 

Advanced Nanophysics (I) 

(II)]、高等奈米材料特論

(一)(二) [ Topics in 

Advanced Nanomaterials (I) 

(II)]、高等奈米實驗特論

(一)(二) [ Topics in 

Advanced Nano-experiments 

(I) (II)]、高等奈米磁學特論

(一)(二) [ Topics in 

Advanced Nanomagnetism (I) 

(II)]、高等奈米光電特論

(一)(二) [ Topics in 

Advanced Nano-

optoelectronics (I) (II)]、

高等奈米科技特論(一)(二) 

[ Topics in Advanced 

Nanotechnology (I) (II)]、高

等奈米系統特論(一)(二) 

[ Topics in Advanced 

Nanosystems (I) (II)]，各 3

學分。 

3. 課程異動表、修正後開課系統表

及新增課程能力配分表如附件。 

4. 自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學生全

面適用。 

5. 本案經 114年 10月 29日物理系

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暨系務會議

審議通過。 

6. 本案經 114年 11月 10日理學院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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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十三、本系中等學校「自

然科學領域物理專長」專

門課程修正案，請討論。 

 

 

 

pp.71-76 

教務單位：師就處課程組 

物理學

系 

1. 學分數調整。 

2. 新增備註欄第 4點，說明本表適

用對象。 

3. 修正後專門課程「自然科學領域

物理專長」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如

附件。 

4. 自 116學年度起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師資生適用（因 115學

年度起入學新生始適用新課程，

該班學生通過甄選後，於 116學

年度方能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115 學年度（含）以前

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5. 本案經 114年 10月 29日物理系

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暨系務會議

審議通過。 

6. 本案經 114年 11月 10日理學院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十四、擬修訂本系大學部

「能源與冷凍空調組」開

課系統表，請討論。 

 

 

 

pp.77-83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工業科

技教育

學系 

1. 課程名稱擬由「機房空調實務」

調整為「特殊冷凍空調系統」。 

2. 擬刪除「冷凍冷藏技術」課程。 

3. 課程異動表、修正後開課系統表

如附件。 

4. 114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5. 本案經 114年 11月 6日工教系

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暨工教系

第 4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6. 本案經 114年 11月 20日科技學

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十五、本系大學部開課系

統表修正案，請討論。 

 

 

 

pp.84-93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電子工

程學系 

1. 配合本校加入台積電半導體學

程，新增「半導體元件模擬」，

114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2. 案經本系 114年 10月 7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

員會議及 114年 11月 20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3. 檢附新增課程能力分配表、修正

後課程系統表。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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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修正本系學士班及

碩士班開課系統表，請討

論。 

 

 

pp.94-106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軟體工

程與管

理學系 

1. 案經本系 114年 11月 10日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114學年度第 2次

系務會議通過及科技學院 114年

11月 20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2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2. 因應教學需求，本系大學部及碩

士班課程進行調整，科目課程異

動及適用年度。 

3. 大學部自 115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適用、碩士班自 114學年度起全

面適用。 

4. 附大學部及碩士班修正後課程系

統表、課程異動表、新增課程能

力配分表，如附件。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十七、有關本院「工程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課

程系統表」修訂案，提請

討論。 

 

 

 

pp.107-120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工程國

際碩士

學位學

程 

1. 依據 114年 9月 25日工程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委員會暨智慧科技

與半導體製造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委員會會議決議辦理。 

2. 從原有的七個模組課程整併為五

個模組課程，分別為 1.智慧科

技及系統整合模組課程 2.人工

智慧與大數據分析模組課程 3.

半導體製程模組課程 4. 精密機

械模組課程 5.精密空調模組課

程。 

3. 檢附修訂後課程系統表。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十八、本校「中等學校教

師」及「國民小學教師」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修正

案，請討論。 

 

 

 

pp.121-127 

教務單位：師就處課程組 

師就處

課程組 

1. 修正本校「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

學分表」，新增「閱讀理解策略

教學（雙語教學）」、「實地學

習」、「閱讀教學實地學習」及

「社會情緒學習(SEL) 」四門課

程，如附件一。 

2. 修正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

學分表」，新增「實地學習」、

「閱讀教學實地學習」及「社會

情緒學習(SEL)」三門課程，如

附件二。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10 

 

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 議 

3. 本案業經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處課

程委員會書面審議通過。 

4. 本案修訂通過後，適用 115學年

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114學

年度以前取得師資生資格者得適

用之。 

十九、擬修訂本中心通識

教育科目課程系統表，請 

討論。 

 

 

 

pp.128-142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通識教

育中心 

1. 案經本中心 114年 10月 28日

114-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114年 11月 4日 114-1學

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 

2. 擬於「創意生活領域」新增「飲

食心理」、「傳統工藝與生

活」、「影像剪輯與製作」共 3

門課程，通過後自 114學年度第

2學期起適用。 

3. 擬於「學分抵免適用」新增「跨

領域探索課程」供教育學程師資

生學分抵免(師資培育學系師資

生或併行學系師資生不適用)，

通過後自 114學年度起適用。 

5. 檢附新開課程能力配分表、修正

後課程系統表如附件。 

照案通過，續提教

務會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